
我国宪法监督制度探讨

蔡 定 剑

宪法监督是指特定的国家 机 关
,
为 保

障宪法的实施
夕
对国家的根本性活动

, 主要

是立法性活动是否合宪进行审查
,
并对违反

宪法的行为给予纠正和必要制裁 的 专 门 活

动
。

宪法监督不同于宪法保障
,
宪法保障是

指为保证宪法实施所采取的各种 措 施 和 制

度
。

它除了由专门的宪法监督机关对宪法实

施情况迸行监督外
,
还包括其它国家机关

、

政党
、

社会团体和群众组织
, 以及公民对宪

法实施的监督和保证
。

在内容上它不仅包括

对国家立法活动合宪性审查
,

还包括对执法
、 、

司法和国务活动的监督
。

监督对象上既包括

对政党和人民团体活动是否合宪的监督
, 也

包括对公 民个人活动合宪性的监督
。

研究宪

法监督制度必须先了解违宪 的涵义
。

一
、

什么是违宪

对违宪的理解
, 不能望文生意地解释为

“
违反宪法的行为

” 。

违宪的涵义根植于宪法

根本原则和基本精神之中
。

宪法的基本精神

是什么呢 ? 列宁说
,
宪法是一张写着人民权

利的纸
。

从制宪史看
,

宪法是为确立公民与国

家的权利义务关系而创立的
,
宪法是宣告并

保障公 民权利的宣言书和保证书
。

为了公共

利益
,
宪法规定了国家的职责

, 为的是 防止

国家滥用权力
,
侵犯公民的权利

。

根据这种

精神
,
现代世界各国宪法规定的根木内容

,

不外乎 以下三方面
:

( 1 ) 规定公民应 享 有

的基本权 利
。

( 2 ) 规定受人民委托的 各 个

国家机关及其领导人 员的根本职责及其履行

职责的界限
。 一

( 3 ) 确立国家政治
、

经济
、

社

会生活等方面的基本制度和基木活动原则
,

宪法实际上就是给国家机关及其领导人员确

立掌握 国家机器运行的方 向和轨道
。

_

上述宪法的华本精神和根 本 内容 决定

了违宪的范围应包括
:

侵犯宪法赋予公民墓

刁“权 利的行为
; 国家机关及其领导人员违反

宪法规定的职贵的行为 ; 违背宪法确立的政

治
、

经济和社会基本原则的行为
。

很明显
,

构成上述第二
、

三方面违宪主体的
, 只能是

国家机关及其组成人员
。

那么
,

构成侵犯公

民摧本权利行为的主体
,
能不能是普通公民

呢 ? 我们知道
, 公民的 畴本权利是相对 国家

而规定的
,
宪法确立的是公民与国家之间的

权 利义务关系
,

因此
,

我们考虑问题必须从这

个前提出发
。

这样理解问题
,
情况就明白多

了 ,
对公 民基本权利的侵犯和剥夺的威胁显

然是来 自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
,
只有 以国

家名义行动的人才能构成违宪
。

当然
,

公民

的基本权利还可能来自其它公民的侵害
,
但

是这种侵害已经有具体法律加以保障
。 气

由此可见
,
违宪的实质就是对公民权利

和 国家民主制度 的侵犯
,
违宪是一种国家行

为和组织行为
, 而不是一种个人行为

,

普通

公民是不可能构成违宪主体的
。

主张普通公民应构成违宪主体的论据之

一是
, 认定普通公民也会违宪

,
能帮助公民

确立光法观念
,

以引起公民对宪法的敬重
,

不对公民违宪行为实行制裁
, 就不利

亡

f树立

宪法的权威
。

这些论据的错误在于
:

第一
,



他们不明自宪法的基本精神不足为
一

r约束
、

制裁普通公民
,

而是保护公民的
。

博得公民对

宪法尊重的因素
,
并不在于公民能否构成违

宪的主体
,
并能对他们实行宪法制裁

, 而在

于宪法确立和保护了他们的权利
。

第二
,
认

为公民构成违宪主体能帮助公民树立宪法观

念和宪法权威
。

而这种观点恰恰是把宪法降

低到了普通法律的地位
,
把严肃的违宪问题

同普通违法行为混为一谈了
。

违宪必须是一种直接的违宪泞为
,
而不

是间接违宪行为
。

在许多情况下, 违反部门

法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说 违 反 了 宪

法
, 因为许多部门法是根据宪法制定的

。

但

这只是间接违宪
。

例如非法拘禁公民
,

’

这侵

犯了宪法保障的公民人身自由树 但这显然

只构成刑事犯罪而不构成违宪
。

搞买卖婚姻
,

这侵犯了宪法保护的婚姻自由权
, 这至多只

能说是破坏婚姻法行为而不是违宪行为
。

违

宪还必须是 一种普遍行为
, 而不是一种个别

行为
。

就是说
,
某国家机关或某社会组织采

取的行为不仅仅侵害某 个特定人的权利
, 而

且可能侵害部分
、

甚至全体公民的权利
。

例

如
,

制定的一项法律或采取的一项行政行为
,

若违背宪法原则
,

就不是侵害某个人的利益
,

而是侵害至少相当一部分人的利益
。

二
、

宪法监督内容

宪法监督就是要使整个国家创事设制活

动与宪法相一致
,
从而保证国家所有的行为

规范都符合宪法确立的民主精神
, 宪法监督

就是捍卫民主制度
。

在美国
,
宪法监督的内容主要是

:
最高

法院对议会立法和政府授权立法及其政府的

行政行为是否违反宪法进行司法审查
。

在意

大利
,
由宪法法院实施的职权有兰项

: 一是
“
违宪审查权

” ,
即审理 国家与省颁布的法

、 ,

律和具有法律效力的法令同宪法相抵触的案

件 , 二是对
“

权 限争执的裁决权
” ,

即审理国家

机关之间
,
国家与省之间

, 以及省与省之间

权 限的争执与有疑问的案件 ; 三是
“

弹幼审判

权 ” ,

即审理根据宪法规范对共和 国总统和各

部长所提出的控告案件
。

联邦德国宪法监督

的内容比较广泛
,

除与
_

L述意大利宪法监督

相同的职权外
, 还有权裁决联邦大选中有关

选举的诉讼和确定某政党或某政党的一个独

立组成部分是否违宪
。

奥地利宪法法院的监

督任务是管辖联邦或州的法律
、

法令违宪的

案件
,

审理国家签订的条约和总统选举中违

宪诉讼的案件
。 一

法国的宪法委员会的监督范

围包括下述两方面
:
第一

, “
违宪审查权

” ,

即裁决各种组织法和议会两院的内部规章是

否符合宪法
,
也可以就有关人员提交审查的

普通法律是否合宪作出裁决
。

第二
,

对某些选

举程序负责
,

如审理总统和议员选举中诉讼

案
、

监督公布公民投票结果
。

在社会主义 国家
,
南斯拉夫宪法监督的

内容是
:

审理联邦
、

共和 国以及 自治省的立

法是否与联邦法律一致
, 联邦机关的章程与

法令是否符合宪法
、

法律
, 社会

— 政治共

同休机关和 自治组织所发布的规章或法令是

否合乎宪法和法律
。

波兰宪法监督的内容与

上述南斯拉夫宪法监督内容大致相同
,

即审

理议会
、

政府和其它中央机构制定的法律
、

法令
、

条例
、

决议是否符合宪法和法律
。

从上可以看到
,

不论是资本主义国家
,

还是社会主义国家
,

宪法监督内容的共同点

就是审查议会和政府法律
、

法规和其它具有

法律效力的文件是否符合宪法
。

即违宪立法

审查
。

因为
,

在任何社会
,

法律都是国家和

全体公民的行动准则
, 只有保证法律与宪法

确立的民主精神同步
, 才可能防止社会生活

中的专制倾向
,

保障公民最根本的那些权利
。

根据世界各国宪法监督制度 的经验
,
从

我 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要求出发
, 我国宪

法监督制度的内容和范围应包括 以 下 三 方

面
。

1
.

审查法律
、

法规和其它规范性文件是

否违背宪法的基本原则和精神
。

宪法第6 2
、



6 7条规定
,
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改变和撤

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不适当的决

定 , 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

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
、

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

规
、

决定和命令
,
撤销省

、

自治区
、

直辖市

的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
、

法律和行政

共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
。

其中
,

撤

销 “
不适当的决定

” 和撤销与宪法相抵触的

行政法规
、

决定和命令就属于宪法监督的内

容
。

这里
“ 不适当的决定

” 应理解为包括违

反宪法的不适当的立法在内
。

审查政党和社会组织的规范性文件 ( 主

要是党的政策等文件 )是否违反宪法
,

应作为

宪法监督内容之一
。

这是因为
,

在我国
,

国家

机关和全国人民的行动不但受到 法 律 的 调

整
,

而且广泛受到党的政策的指导和调节
。

如

果我们没有一种制度能保证党制定的政策等

文件与宪法确立
.

的民主精神一致
,

与宪法确

立的国家政治
、

社会
、

经济制度的原则一致
,

与宪法保护公民权利的精神相一致
, 那么

,

我国的民主和法制就 将是很不健个的
,

就会

给党及其个别领导人 利用党的权力搞专制提

供可能
。

正是鉴 广我 国文化大革命在这方而

的深刻历史教训
,

宪法序言和第 5条确立了党

必须遵守宪法的原则
,
并指出一切违反宪法

和法律的行为
,

必须予以追究
。

这是我们对政

党实施宪法监督的依据
。

当然
,

对政党和社

会组织实施宪法监督的具体方式
,

与对 国家

机关的监督方式可以是有所不同的
。

2
.

监督国家机关
,

主要是监督国家最高

行政机关及其组成人员是否严格依宪法履行

职责
。

作为宪法监督制度内容的对最高行政

机关的监督
,
与作为代表机关监督内容的对

政府部门的监督
,
两者是有区别的

。

前者主

要是监督政府是否适当履行宪法职责
,

是否

有严重越权或失职行为
。

例如
,
行政部门行

使了不该由它行使的职权
, 干涉了其它部门

职权
,
制定了它无权制定的国家基本法方面

的法律
,

干涉了司法部门依法独立行使职权

等等
。

后者主要是对政府工作进行监督
,
如

听取政府工作报告
,

审查批准 国民经济和社

会发展计划
, 审查 国家预决算等等

。

3
.

监督并制裁侵犯公民基本政治权利的

行为
。

我 国宪法第二章以突出位置规定了公

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
,

这表明我国高度重视

保障公民民主权利的立场
。

监督保障公 民基

本政治权利应成为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重要

内容
。

应该说
,
对宪法所保障的公 民基本权利

的侵犯是违宪行为
,

这句话至少需要附加两

个条件
:
第一

,

正如我们在前面 所 指 出 过

的
,

违宪是一种国家行为或组织行为
。

也就

是说
,
由某个 国家机关或者以国家的名义行

使职权的人侵犯公民
_

L述基本权 利的行为
,

才构成违宪
。

第二
,
违宪是一种直接违反宪

法的行为
, 只有直接侵害宪法保障的公 民权

利的行为
,

才是违宪行为
。

不具备这两个条

件
,
就不是违宪行为

,
而是违反部门法的行

为
。

但是
,

反过来说
,

具备这两个条件并不

一定构成违宪
,

还可能是违反行政法的行为
,

受侵害的公民可 以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使受

宪法保护的权利得以恢复
。

在侵犯公民井本

政治权 利问题上
。

违法与违宪的区别
一

l包许从

下而的论述中可 以得到说明
。

凡是公民权利

受到来 自其它公民个 人侵犯的
,
都是一种具

体违法行为
,
任何侵犯他人权利的公民作为

自然人都可以作为刑事或民事的被告
,

因此
,

被侵害的公 民都可以通过刑事或民事的诉讼

使 自己的权力受到保护
。

凡是公民权利受到

来 白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当或违法执法

的侵害时
, 公民可以通过行政诉讼使 自己的

权利受到保护
。

行政诉讼就是以政府执法机

关及执法人员为被告的公 民保障制度
,
对他

们不当或违法执法侵害公民权利的决定
, 司

法机关可 以撤销或适当变更
, 以恢复和保护

公 民被侵害的权利
。

但是
,
如果对公民权利

的侵害不是来自任何个人或者执法部门
,
而

是来自某种国家权力
,

如立法机关颁布的某



项立法
、

行政部门制定的某项法规和规章或

采取的某种行政措施和发布的命令
, 此种情

况下,
如何使公民的权利免受侵害呢 ? 这就

要求助于两种力量
,

一是宪法监督
, 一是立

法监督
。

如果上述侵害仅是违反 某 部 门 法

律
,

可以提请立法监督
,

由有关人大撤销违反

法律的法规
、

规章和行政措施
。

如果
_

L述侵

害直接违反宪法的有关规定
,
则可以通过宪

法监督程序由宪法监督机关撤销 违宪 的 法

律
、

法规
、

规章
、

行政措施等
,
使公民的权

利免受侵害
。

可见
,
宪法监仔与其它法律监

督构成保护公民权利的体系
,
宪法监督处于

这个体系的顶端
, 通过这种监杆

,
使那些可

能普遍侵犯公民草水权利的因素得 以消除
。

三
、

宪法监督程序

宪法监督程序是宪法监督制度完善的重

要标志
,
没有监督程序

,
就好象机器没有传

动装置
,
火车没有轨道一样

,
监督制度就难

以运行
。

宪法监督程序主要包括违宪审查的

提起
、

违宪审查的方式和违宪审查的效力
。

1
.

违宪审查的提起
。

西方 国家对立法是

否违宪审查的提起方式一般有 三 种
:

( 1 )

法定提交
。

由法律规定
,
有关法律

、

法规在

正式颁布以前必须送交宪法法院审查
。

( 2 )

由法定机构和法定人员提起
。

法律规定只有

被法律授权的有关机关或人员
, 才能向宪法

监督机关提请审查某项法律是否违宪
。

( 3 )

公民个人提起
。

公民可以以宪法保障的纂本

权利受侵害为理 由
,

向宪法法院提 出某一法

律
、

法令违宪的控告
。

我 国宪法对法律违宪审查案的提起还没

有明确的规定
,

有待于法律上进一步完善
。

我们认为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
, 国

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
, 以及地方性法规

,
有

权提起违宪审查的应是
:

( 1 ) 一定数 量 的

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或常务委 员 会委

员 ,
( 2 ) 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和常务委员会 ;

( 3 ) 国务院
;

( 4 ) 最高人民法赊和最高人

, 2争-

民检察院 , ( 5 )
’卜央军事委员会

。

还 可 以

考虑规定党中央
、

全国政
一

协以及其它全国性

的社会团体
,
如全国总工会

、

共青团中央和

全 国妇联等组织也有对违宪法律
、

法规提请

违宪审查的权力
。

2
.

违宪审查方式
。

在西方 }
_

必家 , 这种违

宪审查方式一般有三种
:

( 1 ) Jlll 象的 原 则

审查
,

或叫 “ 预防性审查
“

或
“
事先审查

” .

( 2 ) 通过具体案件审查
,

也叫
“

事后审查
” 。

( 3 ) 宪法控诉
, 一般是由公民个人提 起 宪

法鹅兮
, 在具体诉讼活动中解决违宪间题

。

根据我国法律规定
, 法律颁布施行有三

种情形
:

第一
、

自行颁布生效
。

全闪人大及

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

规
,
自行制定后即可颁布实施

。

第二
、

自行

颁布生效
,
但要报请备案

。

省
、

直辖市的人

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委会制定的 地 方 性 法

规
,
在自行制定颁布实施的同时

,
要报全国

人大常委会备案
。

第三
、

报请批准生效
。

民

族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制定 自治条例

和单行条例
,
但需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

生效认自治州
、

自治县的 自治条例和 单行条

例
,
报省或者自治 区的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生

效
,
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

。

参照上述情况
,
确立我国违宪立法审查

的方式可 以采取事先与事后审查相结合的方

式
。

首先
,

对民族自治地方制定的 自治条例
,

采用事先提交宪法监督机关审查方式
。

其次
,

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
,

也应以

事先审查方式为主
, 尽量避免因不合宪使法

律颁布后不稳定
。

事先经过必要 的程序预防

违宪与事后撤销违宪的法律
,
前者对我们显

然更容易接受
。

因此
,

凡全 国人大及常委会制

定的法律
, 应在审议 时交有关宪法监督机关

审查
,

以此作为必经程序
,

防止其违宪
。

再次
,

对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和省级 人大制定的

地方性法规
,

应采取事后控告式审查方式
。

即只有经法律规定有权提起违宪审查的机关

戍公民控告某项行政法规或地方性法规违光



时
,

宪法监督机关才受理审查
。

3
.

违宪审查的效力
。

我国宪法规定
,

先

法监督的效力是通过直接撤销
、

宣布无效的

方式解决违宪间题
。

但是
,

我们还可以考虑

借鉴南斯拉夫
、

波兰等国违宪审查方式
。

在

南斯拉夫
,

宪法法院一般不直接宣布法律无

效
,

而是对违宪裁决先交主管议会
,

让主管

议会在 6个月内 ( 特殊情况下
,

最多再延长 6

个月 ) 使违宪法律同宪法协调
,

逾期不协调

者
,

这项法律失效
。

倘若有关法律实行会造

成严重后果时
,

宪法法院有权下令立 即停止

施行
。

在波兰
,

当宪法法院对法律作出违宪

战决后
,

如果议会认为宪法法院对违宪法律

仲裁不当
,

可经议会三分之二多数 以上的多

数票否决光法法院的裁决
。

若裁决行政法规

违宪时
,

有关部门在接到裁决后的 3个 月 内

应修改法规或宣布全部或部分无效
。

可见社

会主义 国家宪法监督的法律后果
,

更多带有

预 防性
,

对违宪法律的处理带有建议性
,

裁

决一般不直接生效
,

以避免宪法监督机构同

议会
、

政府直接冲突
。

这种经验更符合中国

情况
,

值得借鉴
: .

四
、

宪法监督机构

宪法监督机构的设置
,

直接涉及到宪法

监督权的落实
,

它是实施宪法监督的主体承

担者
,

没有监督机构
,

宪法监督 权 就 会 落

空
。

监督机构设置与 &1l 家政权组 织 形 式 有

关
,

也与宪法监督对象和范围相联系
。

一

世界各国的宪法监督机构设置有三种类

型
:

一是立法机关的监督
。

二是普通最高法

院监督
。

三是特设宪法监督机关的监督
。

这

些宪法 监督机构
,
都是从各国具体情况出发

设立的
。

从我们的观点来看
,

它们各有利弊
。

普通司法机关监督宪法与社会主义国家政权

组织形式不相符合
。

我国全国人大是最高国

家权力机关
, 卜刁法机关只是它的执行机关

,

让司法 Jill 关市查权力机关的立法
,

从人 民
`

{烧

丧人会制度的理沦上说
一

不通
。

特设的独立 I
t

代表机关或权力机关以外的专门机构来监臀
宪法实施

,
是一种可行的制度

。

但这种制度

是以权力分立和制衡的理论为基础的
, 即立

法机关不仅监督其它国家机关
, 同时也受其

它 国家机关的监督
。

这种情况在目前似乎也

难搬用于我国
。

采用立法机关或权力机关监

督宪法的实施
,
是符合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

度性质的
。

但是
,
这种监督制度不是没有缺

点的
。

宪法监督按其本来的意义
, 主要是对

议会立法是否合宪的监督
, 以防止立法的专

制和破坏公民权利的倾向
。

在我国
,
建立宪

法监督制度意味着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

法的监督
,

如果按我国现行宪法规定
,

由全

国人大常委会实施宪法监督权
,

那不窗说让

自己监督 自己
。

这种监督
一

肯定是软弱的
,

甚

至可能是流于形式的
。

因此
,

在研究我国宪法监督机构的设置

问题时
,

必须首先解决全 国人大及其常委会

的立法是否存在违宪而需要提请违宪审查的

认识问题
。

这个问题涉及到宪法监督权 由谁

来行使
,

监督机构设置在何处
。

按现行宪法

规定
,

.

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掌握宪法监督权
,

那么
,

宪法监督机构就只能设在欠国人大常

委会之 中
,

宪法监督就变成了只监督行政法

规和地方性法规是否合宪的问题
,

而不包括

监督法律合宪问题
,

这不符合宪法监督制度

的原 旨
。

其实
,

我国宪法 已提供了对全 国人

大及其常委会立法合宪性监督的依据
,
宪法

规定
,

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
,

具有最高的法律

效力
。

还规定
,

一切法律
、

行政法规和地方

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
。

既然宪法有最

高的法律效力
,

法律就得与宪法相符合
,

这

里 “ 一切法律
” 就是指全 国人大及常委会制

定的法律
。

一旦法律与宪法相抵触
,

当然应

该撤销
。

但判断法律是否违宪并撤销它
,

得

有权威机构
。

如何设立我 国的宪法监假机构
,

在这方

面
,

东欧国家设立专门宪法监督机构监督宪

法实施 的经验是值得注意的
。

南斯拉夫和波



兰建立了由议会选举产生的法官组成宪法法

院
。

在罗马尼亚
,

选举产生 了一个宪法与法

律委员会
,

这个委员会成员的三分之二是大

国民议会议员
,

其余三分之一是非议员法律

专家
。

这些机构独立进行工作
,

但仍对议会

负责
。

宪 法与法律委员会可依议会议事规则

指定的机构或普通公民的要求
,

或 自己主动

行动
,

去审查法律
、

法令
、

命令
、

决议及其

他法律是否合宪 , 还可听取其它国家管理机

关
、

司法机关活动的报告
。

上述宪法法院或

宪法与法律委员会应将违宪情况和各国家机

关执行宪法情况报告议会
,

并提出修改法律

的意见或采取其它措施
,

但宪法监督机构不

能直接撤销违宪的法律
。

撤销法律或其它措

施最终可由议会决定
。

根据国外光法监督机构建
.

立的经验
,

特

别是东欧等国的经验
,

我国宪法监督机构的

设置采取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与设立专 门宪法

监督机构相结合的办法较为适合
。

宪法监督

机构专门化是普遍发展的一种趋势
。

之所以

采取上述办法
,

是因为我国实行的是人民代

表大会制度
,

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

机关
,

这决定宪 法监督的使命不可能由普通

司法机关承担
,

也不可能 由完全独立于权力

机关以外的专门监督机关行使
口

这个机构必

须是对全国人大负责的
,

这是一条原则
。

另

一方而
,

由于宪法监杆机构要承担 ,卜在包括

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是否 合先 的 问

题
,

这一点决定完法监督机构不能是全 国人

大常委会本身
,

否则
,

就不能承担对全国人

大常委会制定法律合宪性的监督任务
,

这是

第二条原则
。

因此
,

必须设立一个由全国人

大产生的
,

对全国人大负责的
,

能独立行使

一定宪法监督职权的专门机构
。

这个机构可

称宪法监督委员会
。

该机构的职 权 大 体 可

为
:

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
,

对

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和地方人大的 地 方 性 法

规
,

以及 自治条例
、

一

单行条例是否违宪作出

刘断裁定
;
对违宪的法律

,

可以建议制定机

关自行修改或撤销
,

否则交全国人大经三分
之二以上多数决定是否撤销 , 对国务院的行

政法规
,

可要求其自行修改或宣布无效
,

否

则可给予撤销
;
对行政机关

、

司法机关的行

政
、

司法行为
,

以及法律
、

司法
、

行政解释

是否违宪作出裁决
,

并有权予 以撤销
。

对有

违宪行为的国家机关领导人
,

宪法监督委员

会有权提请有罢免权的机关予以罢免
。

该委

员会还有权受理公民提出的侵犯公民宪法基

本权利的控告
,

并作出裁决
。

五
、

宪法监督与人大监督

宪法监督与代表机关的监督是两种不 同

的制度
,

这对于西方学者说来是不成间题的
。

因为在那里
,

宪法监督与议会监 督 本 来 就

是两种不同的监督制度
。

宪法监督一般由普

通最高法院或专门宪法监督机构实施
。

其监

督对象主要是议会
,

也包括其它国家机关
。

议会监督是基于自己的职权对 其它国家机关

实施的监督
,

其中主要是对政府的监督
。

两

者有明显不同
。

但是
,

对我国学者来说
,

区

分两者却是绝对必要的
。

因为
,

无论从法律

规定还是从机构设置上看
,

我 国日前并不存

在宪法监督和人大监督两种独立 的 监 督 制

度
。

宪法规定
,

我 国的宪法监督权是由全国

人大及常委会行使的
,

因此
,

一些政治
、

法

律的专家
、

学者认为光法监督与全国人大监

督是一回事
。

的确
,

在我国现实中这两种监

督制度不怎么好区分
,

但这决不等于说
,

这

两种监督制度的客观区别就不存在
。

当前这

两种制度被混为一谈反映了我国监督制度不

发达的状况
,

宪法监督制度还没有作为一种

独立的监督制度建立起来
。

从发展我国社会

主义民主 ,
健全监督制度的要求出发

,

研究 ,

这两种监督制度的区别
,

分清宪法监督与人

大监督的范围和职权
,

对建立独立的宪法监

督制度是有意义的
。

宪法监督
一

与人大监督至少有以下不同
:

1
.

监督的主体不同
。

宪法监 督 一 般 由



统一的
、

具有高度权威的专门机构实施
。

这

个机构可 以设在人大内
,

也可 以设在人大 以

外
,

宪法监督机
.

构在绝大多数国家一般只有

一个
。

人大监督是基于人大的性质和职权产

生的
,

我国各级人大都有自己的监督权
,

因

此
,

人大监督主;体从上到下有一个系统
。

2
.

监督对 象不同
。

虽然宪法监督和人大

监督的对象都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 员
。

但

是
,

两者有个重要区别
,

即人大监督主要是对

由它产生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
。

宪法监督虽然也包括对政府
、

法院和检察院

的监督
,

但作为宪法监督制度的要 旨
,

主要

是对人大本身的立法进行监督
。

而且
,

宪法

监督的主要对象
.

,

是对中央一级的国家机关

及领导人的监督
。

此外
,

人大监督不能对 由

它产生的国家机关 以外的政党和社会组织实

施监督
,

宪法监督则可以包括对政党和社会

组织违宪行为的监督
。

3
.

监督内容不同
。

从前面 的 论 述 中
,

我们可以看到
,

宪法监督主要是对代表机关

的立法是否合宪进行监督
。

人大监督主要是

对政府的法规
、

规章
、

行政措施和命令是否

符合人大的法律
,

对地方政府规章是否符合

地方性法规的监督
,

还有对政府
、

法院和检

察院的工作和重大事项所进行的监督
,

如听

取工作报告
、

审查经济
、

社会发展计划和预

决算
、

任免有关工作人员
,

以及审议其它有

关重大事项等等
。

4
.

监督方式和后果不向
。

宪法监督对

违宪的法律
、

法规
、

规章和行政措施采用宣

布无效和撤销方式
,

或者责令其制定
、

发布

机关限期与宪法保持一致等方式解决违宪 问

题
。

对严重破坏宪法的国家机关领导人员
,

可提请有关机关罢免
。

人大监督主要是通过

听取工作报告或汇报
,

质询和询间
、

组织特

定调查等方式
,

对由人大产生的国家机关及

其组成人员提出批评
、

建议和意见
,

施加压

力和影响
,

使他们能按人大所代表的人民的

意志办事
。

当发现由人大选举
、
任命的国家

机关组成人员违反法律
,

违背人民的根本利

益
,

有严重官僚主义或不能胜任职务时
,

可

以对其罢免或撤职
。

从理论上区别上述两种监督
,

是建立我

国独立的宪法监督制度
,

完善宪法监督和人

大监督的前提条件
。

要建立独立的宪法监督

制度
,

在当前一个很大的障碍是认识问题
。

在解决认识 问题之后
,

要健全专门宪法监督

制度
,

还必须对宪法关于由全国人大常委会

行使宪法监督权和解释权的规定 作 适 当 修

改
。

并在宪法上明确规定宪法专门监督机构

的地 位
。

达到上述 目标有待于我们理论上的

深入研究和实践的努力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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